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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全省供销合作社主任培训班的通知

各州（市）供销合作社，省社直属事业单位、机关各处室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

近平总书记关于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持续深化供销

合作社综合改革，贯彻落实全国供销合作总社“七代会”关于加强

干部队伍建设，实施“教育培训工程”的要求，提升为农服务质量

和水平，助力乡村振兴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。根据省供销合作社

年度重点工作安排，省社决定举办全省供销合作社主任培训班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时间、地点

时间：2021年 4月 6日至 9日，6日报到，7日至 9日培训；

云南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文件
云供人教〔2021〕4号



— 2 —

地点：北京市昌平区霍营黄平路 209号（农业农村部管理干

部学院）；前台电话：010-59197777。

二、培训对象

省供销合作社机关各处室及直属事业单位各 1位负责人，州

（市）、县供销合作社各 1位负责人。

三、培训形式

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相关部局负责人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管理

干部学院师资及国内知名企业相关人士进行专题授课；北京市供

销社综合改革成果现场教学。

四、培训内容

1.供销合作社在参与乡村振兴中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；

2.供销合作社如何在农村合作经济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；

3.供销合作社发展历程及启迪；

4.新时代供销合作社的职能定位与使命担当；

5.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阶段性成果和下一步改革重点；

6.夯基强社，进一步发挥县级供销合作社在综合改革中的作

用；

7.基于业务战略的人才管理框架与人才队伍建设；

8.以奋斗者为本的多元激励体系构架入绩效管理。

五、有关事项

（一）各州（市）、县（市、区）供销合作社须按培训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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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报名；

（二）严格落实参加人员健康管理主体责任和常态化疫情防

控工作有关要求。参加人员报到时须提交健康绿码和通信行程卡

绿码；

（三）本次培训免收培训费、资料费及食宿费，往返交通费

由派员单位承担；

（四）请于 3月 30日 17时前将《报名回执》电子版报省社

人事教育处(通知文档和报名表在省社网站文件通知栏目下载)。

联系人：张更豹、雷 力

电 话：0871-63633776，63622821（传真）

邮 箱：yncooppx@163.com

2021年 3月 22日

mailto:yncooppx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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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送：省供销合作社领导。

省纪委省监委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。

云南省供销合作社办公室 2021年 3月 2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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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报名表

单位：以州（市）为单位统一报名 填报日期：

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单位及职务 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 备注

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


